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巫山县水利局  巫山县气象局       2024 年 5 月 26 日 8 时 

 

巫山县水利局和巫山县气象局 2024 年 5 月 26 日 8 时

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： 

预计未来 6 小时，预计未来 6 小时，我县两坪乡、培石

乡、三溪乡、笃坪乡、邓家乡、高唐街道、龙门街道、铜鼓

镇、庙宇镇、官渡镇、红椿乡、抱龙镇、大溪乡、巫峡镇、

曲尺乡、建平乡等街道（乡镇）降雨量将达到 100 毫米以上

并持续。 

前期累计雨量较大，降雨持续时间长，2024 年 5 月 26

日 8 时～5 月 26 日 14 时，我县庙宇镇、官渡镇、铜鼓镇、

建平乡、抱龙镇、培石乡、笃坪乡、红椿土家族乡、邓家土

家族乡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。大昌镇、金坪乡、平河乡、

官阳镇、当阳乡、竹贤乡、骡坪镇、福田镇、龙溪镇、双龙

镇、巫峡镇、龙门街道、高唐街道、两坪乡、三溪乡、大溪

乡、曲尺乡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。 



 

（巫山县水利局、巫山县气象局联合发布） 

防御要求： 

1.相关乡镇（街道）根据降雨量级和风险等级，结合当

地承灾能力，按批准的防汛预案或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中明确

的发布等级、响应指标要求适时发布预警、启动响应。 

2.按照“县包乡、乡包村、村包组、组包户、党员干部

包群众”五包要求，逐级进行“叫应”，基层监测预警、转

移安置等责任人上岗到位，严格执行预警响应事项，抓实工

作。 

3.密切关注气象水文预报和实时水雨情，加强巡查，危

险区基层防御责任人提醒受威胁人员，做好转移准备。 

4.危险区基层防御责任人发现达到转移条件或收到转移



指令后，要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，确保应转尽转、应转早

转、应转快转和“方向对、跑得快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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